
翻译硕士专业实践方案 

一、实践要求 

专业实践是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必修环节。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与翻译专

业实践以获取必修学分。专业实践不合格者或未修满规定学分者不得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参加专业实践的研究生必须严格遵守山西大学各项规章制度、外国语学院和实践单位的

有关规定，维护山西大学形象，不得以参加专业实践的名义从事与实践内容无关的活动。 

二、实践时间 

翻译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入学后第三个学期进行。 

三、实践内容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实践指除实践性课程之外的实习性实践活动。专业实践采用集中实践

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践内容包括科研实践和项目实践等。 

翻译硕士研究生可参与导师主持的横向科研项目，导师应认真指导和督促学生开展实质

性的调查和研究等工作，并给予客观评价。实践结束后，学生应填写《山西大学研究生专业

实践备案表（导师项目用表）》。 

翻译硕士研究生可参加外国语学院与出版社（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和其他有翻译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如山西博物院）的翻译合作项目，在项目实践结束后，学

生应填写《山西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备案表》。 

四、考核方式 

专业实践学分计算办法如下： 

参加外国语学院所设实践基地项目或参与导师横向课题科研项目以及其它形式的专业实

践，学生每人每月获 1个学分，至少要获得 6个实践学分。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等： 

（一）能按相关要求完成专业实践，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或给实践单位带来一定的经济



效益，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突出者，考核结果为优秀，优秀比例为参与考核人数的 10%。优

秀者获专业实践学分，学校授予“山西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颁发荣

誉证书。 

（二）能按相关要求完成专业实践者，考核结果为合格，取得专业实践学分。 

（三）出现以下情况者，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1.未达到规定的专业实践时限； 

2.未完成规定的专业实践任务； 

3.项目未结题或者未提交《山西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备案表》； 

4.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山西大学各项规章制度、培养单位或实践单位的相关规定。 

不合格者不获专业实践学分，也不能用其它学分相抵，必须补修至合格。 


